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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众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 

 

中小板关注函【2019】第 311 号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众应互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9 年 8 月 12 日，你公司披露《关于股东签署<股份转让协议

之补充协议>、<表决权委托协议>暨实际控制人发生变更的提示性公

告》，公告称你公司控股股东宁波冉盛盛瑞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

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冉盛盛瑞”）将其所持有的占公司总股本的 19.90%

股份的表决权委托给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微梦互娱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

合伙）（以下简称“微梦互娱”）。本次表决权委托后，微梦互娱及其

一致行动人宁波梅山保税港区瑞燊股权投资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（以

下简称“宁波瑞燊”）拥有表决权股份合计占公司总股本的 29.90%，

你公司实际控制人变更为李化亮。冉盛盛瑞仍持有占公司总股本 4.04%

股份对应的表决权，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要约收购。 

你公司在本次公告中称冉盛盛瑞与微梦互娱签署了《股份转让协

议之补充协议》，约定 2019 年 12 月 25 日前，若标的股份处于可转让

状态，微梦互娱拟以合计约 5.6亿元受让冉盛盛瑞持有的上市公司 10%

股份。协议另约定，微梦互娱承诺确保协调第三方战略投资人，出资

不低于 6亿元通过参与定向增发方式支持上市公司发展，在相关审批

完成前以债权方式为上市公司提供一定的流动性支持，解决上市公司

资金压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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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部对此高度关注，请你公司认真核实并补充说明以下内容： 

1、请结合所让渡表决权对应的股份性质、限售情况、承诺事项

等，说明本次表决权委托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本次表决权

委托协议各方是否存在未来 12 个月内的后续股权转让或其他协议安

排。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2、请对照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八十三条说明表决权委

托后冉盛盛瑞与微梦互娱是否构成一致行动关系，是否属于“投资者

之间存在合伙、合作、联营等其他经济利益关系”的情形，是否应当

认定为一致行动人。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、请核实你公司计算冉盛盛瑞剩余表决权比例时是否存在错误，

并请及时更正。请说明冉盛盛瑞将占公司总股本 19.90%股份对应的

表决权授予微梦互娱并仍持有占公司总股本 4.04%股份对应的表决

权的原因，相关主体是否存在刻意规避要约收购的情形。请独立财务

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、请结合表决权委托、股东持股情况及董事会构成情况，详细

说明上市公司实际控制人的认定依据。请独立董事、独立财务顾问和

律师发表意见。 

5、你公司在公告中称本次表决权委托期限为一年，若双方对解

除或终止表决权委托协商一致并书面签署终止协议可提前终止表决

权委托。请你公司说明该约定是否违反《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》第

七十四条“收购人持有的被收购公司的股份，在收购完成后 12 个月

内不得转让”的规定。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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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2019 年 8 月 9 日，冉盛盛瑞与微梦互娱签署了《股份转让协

议之补充协议》。请你公司说明： 

（1）补充协议中股权转让与表决权委托的关系及相关法律效力。 

（2）微梦互娱协调引进第三方战略投资人是否构成承诺事项，如

构成，请说明承诺无法履行时保障上市公司利益的措施；如不构成，

请详细说明原因和合理性。 

（3）补充协议中的股权转让与承诺协调引进第三方战略投资人之

间的关系，二者是否互为前提。 

（4）若 2019 年 12 月 25 日前标的股份仍处于不可转让状态，交

易双方针对上述股份是否存在其他安排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和律师就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意见。 

7、2019 年 6 月 20 日，你公司披露公告称控股股东冉盛盛瑞与

你公司持股 5%的股东深圳瀚德金融科技控股有限公司拟为公司推荐

并引入战略投资者，冉盛盛瑞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冉盛（宁波）股权投

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与拟引入的战略投资人广州开发区新兴产业投

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广州新兴”）签署了《合作协议》，

广州新兴拟通过协议转让、定增及其他合法合规的方式参与上市公司

股权投资，成为上市公司股东，拟投资金额不低于 8 亿元。请你公司

说明： 

（1）引进广州新兴作为战略投资者与本次补充协议中引进第三方

战略投资人是否为同一事项，二者是否存在关联。 

（2）广州新兴参与上市公司公司股权投资是否构成承诺事项，如



4 

构成，请说明承诺无法履行时保障上市公司利益的措施；如不构成，

请详细说明原因和合理性。 

（3）引进广州新兴作为战略投资者事项相关进展。 

（4）披露引入广州新兴作为战略投资者前，你公司股价于 6 月

18 日和 6 月 19 日涨停。披露本次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后，你公司股价

于 8 月 12 日涨停。请说明两次引进战略投资者事项是否存在炒作股

价嫌疑，说明上述事项保密情况，是否严格遵守了相关规定和制度。 

8、请结合上述引进战略投资者事项和表决权委托情况，说明你

公司是否存在控制权不稳定的风险，上述表决权委托事项对公司日常

经营活动可能产生的影响及拟采取的应对措施。 

9、你公司认为需要说明的其他事项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事项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19 年 8月 16 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报送我部并对外披露，同时抄报江苏证监局上市公司监

管处。同时，提醒你公司：上市公司应当按照国家法律、法规、本所

《股票上市规则》和《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等规定，

诚实守信，规范运作，认真和及时地履行信息披露义务。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                    2019 年 8 月 1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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